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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９ ８ ９ 年 １ 月 ３ １ 日 中 報 刊 載 馮 平 觀 教 授 （ 不 修 大 壩 ﹐ 直

接 利 用 三 峽 水 力 動 能 發 電 ） 一 文 。 因 為 中 報 說 明 該 文 選 自 北 京 《

群 言 》 雜 誌 。 原 文 英 文 稿 曾 經 王 淦 昌 ﹑ 周 培 源 二 教 授 過 目 ﹐ 「 並

蒙 讚 許 」 ﹐ 馮 教 授 為 美 國 愛 莫 萊 大 學 物 理 系 教 授 ﹐ 非 同 小 可 。 想

必 國 內 論 證 組 專 家 們 一 定 已 重 視 ﹐ 值 得 討 論 。 現 就 工 程 觀 點 提 出

若 干 質 疑 與 評 述 （ 原 文 如 附 件 ）

一 ﹑ 能 源 容 量 及 利 用 率 概 念 ﹕

馮 教 授 謂 三 峽 水 電 力 能 源 豐 富 可 比 得 上 十 五 座 核 能 電 廠 是 對

的 。

評 ﹕ 下 述 概 略 估 算 可 供 了 解 及 比 較 ﹕

１ . 根 據 １ ９ ８ ８ 年 １ １ 月 ２ ４ 日 人 民 日 報 海 外 版 引 述 資 料 ﹐

三 峽 水 電 蘊 藏 總 量 經 三 千 多 萬 瓦 ﹐ 洛 杉 磯 華 文 論 壇 報 引 述 資 料 ﹐

論 證 書 三 峽 １ ８ ０ m 高 壩 工 程 ﹐ 裝 機 容 量 １ ７ ６ ８ 萬 瓦 ﹐ 年 發 量

８ ４ ０ 億 瓦 小 時 。

發 電 利 用 率 １ ７ ６ ８ ÷ ３ ０ ０ ０ ＝ ６ ０ ％

平 均 功 率 ８ ４ ﹐ ０ ０ ０ ﹐ ０ ０ ０ ﹐ ０ ０ ０ 瓦 小 時 ÷ （ ３ ６ .

５ ２ × ２ ４ ） ＝ ９ ５ ８ 萬 瓦

離 峰 率 ９ ５ ８ ÷ ＝ ５ ４ ％

如 以 核 能 電 單 機 容 量 約 １ ０ ０ 萬 瓦 計 算 ﹐ １ ５ 座 單 機 是 差 不

多 。

２ . 按 水 電 公 式 ﹕ Ｐ ＝ （ Ｑ × Ｈ ） ÷ （ ０ 。 １ ０ ２ × Ｅ ff ）

式 中 Ｐ ＝ 發 電 功 率 （ 瓦 ） ﹐ Ｑ 流 量 （ 立 米 ／ 秒 ） ﹐

Ｈ 水 頭 （ 米 ） ﹐ Ｅ ff 效 率



假 定 Ｅ ff ＝ ８ ５ ％ ﹐ Ｈ ＝ １ ８ ０ 米 Ｐ ＝ １ ７ ６ ８ 萬 瓦

算 得 設 計 流 量 Ｑ ＝ ８ ０ ０ ０ 立 米 ／ 秒

（ 按 ﹕ １ ８ ７ ０ 年 宜 昌 洪 峰 流 量 １ １ ０ ﹐ ０ ０ ０ 立 米 ／ 秒 估

計 １ ０ ０ 年 洪 水 約 ８ ０ ﹐ ０ ０ ０ 立 米 ／ 秒 ﹐ 遠 比 上 述 設 計 流 量

為 大 ） 。

二 ﹑ 關 於 經 濟 效 益 ﹕

馮 教 授 文 謂 ﹕ 「 疑 估 計 建 築 費 給 約 ２ ０ ０ 億 美 元 ﹐ 需 時 ２ ０

年 ﹐ 在 這 ２ ０ 年 中 大 量 資 本 被 ¨ ﹐ 二 十 年 付 利 息 就 達 ４ ０ ０ 億

美 元 ﹐ 即 使 達 成 也 不 能 收 到 全 部 效 益 。 １ ５ ０ ０ 萬 瓦 的 電 力 走 然

上 市 經 濟 上 也 沒 有 吸 納 的 胃 口 ﹐ 使 用 如 此 大 電 力 的 工 廠 大 概 要 等

廿 年 才 能 陸 續 建 造 完 成 。 廿 年 中 電 力 半 空 ¨ 無 用 她 是 一 大 損 失 ﹐

這 種 損 失 相 當 于 十 年 中 所 付 出 的 利 息 ﹐ 即 ２ ０ ０ 億 美 元 ﹐ 所 以 直

接 的 造 價 ２ ０ ０ 億 美 元 要 加 上 ６ ０ ０ 億 美 元 間 接 的 耗 費 ﹐ 就 人 值

得 了 」 。

評 ﹕

１ . 我 對 ２ ０ ０ 億 美 元 造 價 ﹐ ２ ０ 年 利 息 達 ４ ０ ０ 億 美 元 ﹐

不 知 如 何 出 來 的 。 照 我 想 法 ２ ０ ０ 億 必 定 分 期 （ ２ ０ 年 或 ２ ４ ０

月 ） 動 用 ﹐ 零 取 整 還 ﹐ 以 複 利 計 算 ﹐ 到 ２ ０ 年 用 滿 達 到 一 筆 「 本

利 和 」 總 數 ﹔ 然 後 分 期 償 還 ﹐ 每 年 償 還 若 干 分 若 干 年 還 清 。 不 論

零 取 整 還 ﹐ 或 零 還 整 取 ﹐ 按 複 利 公 式

Ｒ ＝ Ｐ × i ‧ （ １ ＋ i ） n ／ 〔 （ １ ＋ i ） n － １ ） 〕 ﹐ Ｓ Ｘ i ＝

Ｐ × 〔 （ １ ＋ i ） n － １ 〕 式 中 n ＝ 期 數 ﹐ i ＝ 每 期 利 率 。 Ｐ ＝ 分 期

取 款 （ 或 償 付 ） ﹐ Ｓ ＝ 尾 期 本 利 和 。 Ｐ ＝ 本 金 。

如 期 數 為 月 ﹐ 而 利 率 以 年 利 計 ﹐ 則 年 利 息 （ ie ） 與 月 利 息 （

i ） 之 關 係 為



１ ＋ ie ＝ （ １ ＋ i ） 12

在 建 壩 階 段 假 設 n ＝ 240 個 月 ﹐ ie 年 複 利 ５ ％ ﹐ （ 月 利 i ＝

０ . ４ ％ ） ﹐ 每 月 動 用 美 金 專 款 ﹕ Ｒ ＝ ２ ０ ０ 億 × １ ／ ２ ４ ０ ＝

０ . ８ ３ 億 。

算 出 「 本 利 和 」 Ｓ ＝ ３ ３ ４ . ７ ２ ９ 億 ﹐ （ ﹡ 與 ４ ０ ０ 億 相

近 ﹐ 可 能 因 利 率 不 同 而 異 ） 所 以 馮 教 授 文 中 所 謂 「 ２ ０ 年 利 息 達

４ ０ ０ 億 美 元 ﹐ 可 能 為 ２ ０ 年 後 本 利 和 達 ４ ０ ０ 億 美 元 」 之 誤 。

在 償 還 階 段 假 設 在 １ ２ 年 後 陸 續 發 電 收 入 共 ６ ５ 億 美 元

Ｒ ＝ ３ ３ ４ . ７ ２ ９ 億 ﹐ 減 ６ ５ 億 ﹐ 取 整 值 為 ２ ７ ０ 億 美 元

n= １ ０ 年 × １ ２ ＝ １ ２ ０ 個 月 = ０ . ４ ％ 算 出 每 月 還 款

Ｒ ＝ ２ . ８ ３ ７ 億 元 ﹐ 每 年 １ ２ × Ｒ ≒ ３ . ４ 億 元 ﹐ （ 每 年 收

入 約 ８ ０ 億 美 元 償 付 有 余 ） 。

２ . 我 不 同 意 「 ２ ０ 年 後 工 程 竣 工 經 濟 上 沒 有 吸 納 １ ５ ０ ０

萬 瓦 的 胃 口 」 ﹐ 即 令 現 在 完 成 ﹐ 進 入 特 高 壓 輸 電 網 ﹐ 也 可 容 納 。

所 謂 要 等 二 十 年 空 ¨ 無 用 ﹐ 這 話 似 乎 太 武 斷 ﹐ 沒 有 根 據 。

３ . 原 案 ２ ０ ０ 億 美 元 工 程 費 是 否 正 確 是 另 一 問 題 ﹐ 但 馮 教

授 的 算 法 使 造 價 增 加 三 倍 （ ６ ０ ０ 億 美 元 ） 無 合 理 根 據 。

４ . 以 上 提 供 資 金 運 用 的 要 領 ﹐ 其 中 設 定 數 字 可 以 因 核 實 而

改 變 。

三 ﹑ 馮 教 授 新 法 的 可 行 性 評 論

馮 教 授 文 章 對 他 所 提 新 法 沒 有 詳 盡 的 數 據 說 明 。 下 述 可 能 性

評 論 也 是 概 略 的 僅 根 據 常 識 來 設 想 的 。

1. 新 法 為 大 膽 假 設 ﹐ 以 往 無 人 試 過 ﹐ 設 計 數 據 缺 乏 ﹐ 只 能 小

模 型 或 小 河 作 試 驗 ﹐ 不 能 用 長 江 來 作 試 驗 。

2. 河 床 形 狀 不 規 則 ﹐ 以 平 底 船 掛 渦 輸 發 電 機 不 能 配 合 河 床 ﹐



水 流 將 部 份 繞 過 渦 輸 機 ﹐ 使 渦 流 損 失 加 大 ﹐ 利 用 能 量 大 為

減 少 ﹐ 使 他 說 的 「 渦 輸 發 電 機 收 取 能 量 和 大 壩 收 集 量 差 不

多 」 為 不 可 能 。

3. 水 位 是 變 動 的 ﹐ 渦 輸 攔 截 面 積 是 固 定 的 ﹐ 利 用 量 更 少 。

4. 設 備 分 散 多 處 ﹐ 建 造 ﹐ 維 護 ﹐ 保 養 ﹐ 操 作 均 極 困 難 ﹐ 費 用

大 增 。

5. 有 關 成 本 ﹐ 效 率 ﹐ 效 益 等 數 據 都 在 想 像 中 ﹐ 缺 乏 根 據 。

6. 仍 須 做 ３ ５ 尺 壩 攔 水 。

7. 寄 望 于 超 導 輸 電 ﹐ 甚 不 實 際 。 作 者 對 全 國 性 特 高 壓 並 網 輸

電 系 統 似 少 了 解 ﹐ 基 礎 科 學 很 充 實 ﹐ 想 像 力 豐 富 ﹐ 工 程 經

驗 似 缺 乏 。

8. 江 水 中 漂 流 物 似 無 法 如 高 壩 之 在 上 面 進 水 口 撇 除 ﹐ 影 響 操

作 。

9. 特 大 洪 水 時 設 備 有 被 衝 擊 破 壞 之 可 能 。

10. 水 流 速 度 變 化 大 烈 ﹐ 對 發 電 的 電 壓 與 周 率 不 易 控 制 。

四 ﹑ 評 估 意 見

１ . 初 步 判 斷 ﹐ 該 文 所 述 利 用 江 水 動 能 發 電 辦 法 ﹐ 謂 與 高 壩

發 電 效 益 相 近 ﹐ 似 無 充 份 根 據 。 理 論 與 實 際 均 不 充 足 。

２ . 這 種 說 法 ﹐ 講 講 談 談 無 所 不 可 ﹐ 也 不 妨 會 同 此 方 面 專 家

學 者 ﹐ 對 此 新 法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討 論 ﹐ 但 如 用 此 法 來 否 定

高 壩 計 劃 ﹐ 尚 非 所 宜 。

３ . 所 謂 原 文 經 王 淦 昌 周 培 源 二 教 授 讚 許 ﹐ 不 知 只 是 讚 許 其

研 究 精 神 或 其 內 容 ﹐ 未 作 說 明 。

４ . 此 種 說 法 如 不 適 當 澄 清 ﹐ 將 形 成 紛 擾 ﹐ 使 人 無 所 適 從 。


